
 

 

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主席 

陳健波議員, GBS, JP 

 

陳主席： 

有關財委會 FCR(2020-21)63 項目 

 

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FCR(2020-2)10 項目，建議在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開設 1 個首長級職位，職

銜為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本人現要求政府回應以下提問，好讓委員會掌握更多資料，

更有效率審議項目。 

 

1. 於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項目期間，政府代表表示，「由於該職位除了稅務政策研究工作

外，亦需要就制訂《財政預算案》框架向財政司司長提供協助，並協調相關部門的跟進工

作，現階段政府當局傾向從公務員團隊物色適當人選出任該職位」。就此﹕ 

 

(A) 有鑒於擬議開設職位除了需要「協調相關部門的跟進工作」，亦同時需要不同行業的稅

務知識，以至深入了解不同行業的營運形態，政府為何傾向該職位由公務員團隊出任﹖

是否代表日後該職位仍然以制訂《財政預算案》框架，協調相關部門為主要工作﹖ 

 

(B) 現時政府是否已決定由公務員團隊物色人選出任該職位﹖若是，是否已有初步人選﹖ 

 

(C) 若政府決定擬議職位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聘任，預計招聘需時多久﹖又有否就資歷或

其他經驗擬定初步要求﹖又預計合約期為多久﹖ 

 

2. 文件第 4 段指，稅務政策組目前有 2 名以定期合約形式聘用的高級稅務研究員及 1 名助理

文書主任，並且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庫局”) 1 名副秘書長督導。文件第 10 段亦指，財

庫局每年為協助擬備《財政預算案演辭》而以編外形式設立的小組只屬暫時性，並會在《撥

款條例草案》獲通過後解散。 

 

此外，根據政府回覆今年特別財務委員會審核開支預算時表示，政府於 2019 年 10 月開設

了 1 個為期 6 個月的首長級編外職位，以加強統籌 20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及其他相關工

作 (見答覆編號﹕CSO031)。就此﹕ 

 

(A) 根據資料，政府現時已透過《公共財政條例》賦予的權力，再次以編外職位形式開設

稅務政策組統籌專員職位，以協助編制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該編外職位的生效日期

為何﹖假若立法會通過是次項目撥款，該編外職位又是否會即時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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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上述由財庫局以編外形式設立屬於暫時性質的小組組織架構及組成為何﹖是由財庫局

副秘書長抑或稅務政策統籌專員負責督導工作﹖ 

 

(C) 假若是次撥款項目獲得通過，目前以定期合約形式聘用的 2 名高級稅務研究員又會否

轉為以公務員合約形式聘任﹖若否，將來聘任的合約條款、資歷及其他經驗要求為何﹖ 

 

3. 文件第 14 段提到，「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的工作十分廣泛，所需的專門知識與政府經

濟顧問辦公室的專門知識亦不一樣」。日後稅務政策組內的公務員 (包括擬開設的政策組主

任以及高級評稅主任職位) 會否調任到其他部門或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內部的不同崗位﹖ 

 

4. 在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審議項目期間，出席會議的財庫局副秘書長曾交代，「現時稅務政策

組有 2 名專業人員，日後由 3 名專業人員組成的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則主要負責研

究為個別產業制訂新的稅務政策，以及跟進《財政預算案》的制訂」，並進一步解釋「深入

的稅務政策研究，相關法例的修訂工作(包括協助擬備修訂條例草案、與立法會及其他持份

者進行討論 )則繼續由財庫局負責；而執行《稅務條例》的實務工作則由稅務局負責」﹕ 

 

(A) 上述稅務政策組「為個別產業制訂新的稅務政策」與財庫局的工作有何分別﹖「深入

的稅務政策研究」所指為何﹖財庫局又會在何階段才接手稅務政策組提出的建議﹖ 

 

(B) 稅務政策組制訂新稅務政策建議的方式及機制與現時財庫局的工作又有否任何分別﹖

例如稅務政策組會否與持份者進行討論﹖若會，相關工作又與財庫局有何分別﹖ 

 

(C) 現時財庫局負責「為個別產業制訂新的稅務政策」的人手編制為何﹖假設是次撥款獲

得通過後，財庫局相關的工作量會否下降，以至需要重新調配工作人手﹖ 

 

5. 鑒於財政司司長近月多次表示香港政府財政情況嚴峻，現時稅務政策組就香港稅制有否進

行任何研究﹖若有，詳情為何﹖ 

  

6. 整體而言，假若是次撥款項目獲得通過，稅務政策組有否任何短中期工作計劃及指標﹖政

府又如何確保在改革香港稅務制度同時，維持現有香港簡單稅制的特點﹖ 

 

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 2537 2385 與研究主任余先生聯絡。謝謝。 

 

 

 

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 

謹啟 

2020 年 10 月 20 日 




